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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进行现金管理的审批情况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

监事会第八次会议、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 在上述额度

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单个投资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主要购买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

中、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以及进行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大额存单、国债逆回购、收益凭证、资管计划

等方式的短期现金管理。 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其他证券投资，不得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及无担保债券

为投资标的信托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4月30日、2021年5月22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分别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40,000万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

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募集资金可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滚动使用，单个投资产品的

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7月8日、2021年7月24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公司以人民币3,5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中国建设银行的存汇盈II号+外合盈组合型理财

产品，具体如下：

（1）产品名称：存汇盈II号+外合盈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预计年化收益率：2.8%-3.8%

（4）理财期限：181天

（5）产品起息日：2022年1月4日

（6）产品到期日：2022年7月4日

（7）购买理财产品金额：3,500万元

（8）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公司以人民币2,000万元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中国光大银行的阳光理

财资产管理类理财产品光银现金A（EB4395），具体如下：

（1）产品名称：光银现金A（EB4395）

（2）产品代码：EB4395

（3）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4）预计年化收益率：3.54%

（5）理财期限：无固定期限

（6）产品起息日：2021年12月30日

（7）产品到期日：无固定期限

（8）购买理财产品金额：2,000万元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无关联关系

2、公司以200万美元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中国建设银行的“外合盈”存款业务产品，具体如下：

（1）产品名称：中国建设银行“外合盈”存款业务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预计年化收益率：0.25%-1.5%

（4）理财期限：181天

（5）产品起息日：2022年1月4日

（6）产品到期日：2022年7月4日

（7）购买理财产品金额：200万美元

（8）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无关联关系

3、公司以人民币1,000万元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中信银行的单位大额存单（存单宝）200202期，

具体如下：

（1）产品名称：中信银行单位大额存单（存单宝）200202期

（2）产品代码：A00621200202

（3）产品类型：保本保收益型

（4）预计年化收益率：3.65%

（5）理财期限：1个月后随时可转让

（6）产品起息日：2022年1月9日

（7）产品到期日：1个月后随时可转让

（8）购买理财产品金额：1,000万元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信银行无关联关系

4、 公司以人民币4,000万元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南京银行的单位结构性存款2022年第4期61号

95天，具体如下：

（1）产品名称：单位结构性存款2022年第4期61号95天

（2）产品代码：DW21001120220461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预计年化收益率：1.65%-3.50%

（5）理财期限：95天

（6）产品起息日：2022年1月21日

（7）产品到期日：2022年4月26日

（8）购买理财产品金额：4,000万元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南京银行无关联关系

5、公司以人民币1,000万元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浙商银行的浙商CDs2136064(可转让），具体如

下：

（1）产品名称：浙商CDs2136064(可转让）

（2）产品代码：CDs2136064

（3）产品类型：保本保收益型

（4）预计年化收益率：3.55%

（5）理财期限：随时可转让

（6）产品起息日：2022年1月26日

（7）产品到期日：随时可转让

（8）购买理财产品金额：1,000万元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浙商银行无关联关系

6、公司以人民币1,000万元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浙商银行的浙商CDs2236007(可转让)，具体如

下：

（1）产品名称：浙商CDs2236007(可转让)

（2）产品代码：CDs2236007

（3）产品类型：保本保收益型

（4）预计年化收益率：3.45%

（5）理财期限：随时可转让

（6）产品起息日：2022年1月26日

（7）产品到期日：随时可转让

（8）购买理财产品金额：1,000万元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浙商银行无关联关系

7、公司以人民币10,000万元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中国工商银行的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2022年第048期I款，具体如下：

（1）产品名称：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2022年第048

期I款

（2）产品代码：22ZH048I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性

（4）预计年化收益率：1.05%-3.69%

（5）理财期限：33天

（6）产品起息日：2022年1月27日

（7）产品到期日：2022年3月1日

（8）购买理财产品金额：10,000万元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公司及子公司进行中、低风险短期理财，以及进行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大额存单、国债逆回购、

收益凭证、资管计划等方式的短期现金管理，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

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及监督管理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购买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中、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

以及进行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大额存单、国债逆回购、收益凭证、资管计划等方式的短期现金管理。 不

得直接或间接用于其他证券投资， 不得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信托产品；同

时，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应选择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

理财产品，且须满足流动性好的要求，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对投资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定期对所有投资产品进

行全面检查、核实；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四、公司前十二个月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截至2022年1月26日，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累计金

额为33,000万元；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累计金额为人

民币36,730万元，美元200万元。

五、备查文件

1、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4、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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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2022年1月11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1月26日（周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1月2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月26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月26日9:15至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伟业路1号10幢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谢宏。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 代表股份264,493,011股， 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678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194,894,200股， 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84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69,598,811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93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人，代表股份69,598,811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49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人， 代表股份69,598,811股， 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939％。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议案1.00�《关于变更公司类型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432,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1％；反对60,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538,1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6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2.00�《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432,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1％；反对60,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538,1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6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3.00�《关于向银行申请资产抵押贷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432,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1％；反对60,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538,1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6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4.00�《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432,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1％；反对60,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538,1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6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5.00�《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538,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8％；反对60,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538,1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6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6.00�《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432,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1％；反对60,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538,1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8％；反对6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7.00�《关于补选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436,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182％；反对56,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弃权52,0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6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41,9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2043％；反对5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18％；弃权52,0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74.7139％。

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委派梁铭明律师和吴婧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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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月26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月26日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1月2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桥东南角泛海国际售楼处二层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栾先舟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规则》” ）及《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2年1月19日，公司股东合计63,065名。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3名，代表股份股3,453,268,5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6.4576%。 会议具体出席情况如下：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名，代表股份3,409,949,0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5.6239%。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8名，代表股份43,319,5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33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外的

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共计20名，代表股份46,274,90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890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二）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关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修订稿）的议案；

（四）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五）关于本次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六）关于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七）关于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相关填补措施的议案；

（八）关于同意本次重组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九）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十）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

相关标准的议案；

（十一）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上述议案均为特别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均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上述议案均获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结果汇总

议案序号和

名称

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

（股）

比例（%）

股数

（股）

比例（%）

1.00关于公

司符合重大

资产重组条

件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

3,452,892,

413

99.9891 376,101 0.0109 0 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

45,898,801 99.1872 376,101 0.8128 0 0

2.00关于本

次重组不构

成关联交易

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

3,452,846,

813

99.9878 421,701 0.0122 0 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

45,853,201 99.0887 421,701 0.9113 0 0

3.00关于 《泛

海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

产不再纳入合

并范围报告书

（草案）（修

订稿）》 及其

摘要 （修订

稿）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

3,452,832,413 99.9874 434,700 0.0125 1,401 0.0001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

45,838,801 99.0576 434,700 0.9394 1,401 0.003

4.00关于本次

重 组 不 构 成

《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第十

三条规定的重

组上市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

3,452,892,413 99.9891 376,101 0.0109 0 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

45,898,801 99.1872 376,101 0.8128 0 0

5.00关于本次

重组符合《关

于规范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

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四条

规定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

3,452,892,413 99.9891 376,101 0.0109 0 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

45,898,801 99.1872 376,101 0.8128 0 0

6.00关于本次

重组符合《上

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

规定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

3,452,892,413 99.9891 376,101 0.0109 0 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

45,898,801 99.1872 376,101 0.8128 0 0

7.00关于本次

重组摊薄即期

回报情况及相

关填补措施的

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

3,452,872,413 99.9885 396,101 0.0115 0 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

45,878,801 99.144 396,101 0.856 0 0

8.00关于同意

本次重组相关

审计报告、备

考审阅报告的

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

3,452,892,413 99.9891 376,101 0.0109 0 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

45,898,801 99.1872 376,101 0.8128 0 0

9.00关于本次

重组履行法定

程 序 的 完 备

性、 合规性及

提交的法律文

件的有效性的

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

3,452,846,813 99.9878 420,300 0.0121 1,401 0.0001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

45,853,201 99.0887 420,300 0.9083 1,401 0.003

10.00 关 于 公

司股票价格波

动未达到《关

于规范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及

相关各方行为

的通知》第五

条相关标准的

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

3,452,786,813 99.9861 481,701 0.0139 0 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

45,793,201 98.959 481,701 1.041 0 0

11.00 关 于 提

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

本次重组相关

事宜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

3,452,806,813 99.9866 461,701 0.0134 0 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

45,813,201 99.0023 461,701 0.9977 0 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丁永聚、马磊。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300614 证券简称：百川畅银 公告编号：2022-015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26日下午14：00在郑州市

金水区东风路22号恒美商务809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

事长陈功海先生主持，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为8人，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3,505,383股，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9.5834%。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人数为2人，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2,841,638股，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697%；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为6人，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63,745股，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63,74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41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63,74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4137%。

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计投票制的方式选举陈功海先生、张锋先生、韩旭先生、高凤勇先生、潘旻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1关于选举陈功海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63,365,08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7791%。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523,445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8624%。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陈功海先生当选为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关于选举张锋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63,365,08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7791%。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523,445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8624%。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张锋先生当选为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关于选举韩旭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63,391,68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821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550,045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8699%。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韩旭先生当选为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关于选举高凤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63,365,08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7791%。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523,445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8624%。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高凤勇先生当选为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关于选举潘旻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63,403,288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8392%。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561,650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6183%。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潘旻先生当选为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计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张人骥先生、郭光先生、陈泽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公司第三届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鉴于张人骥先生、郭光先生、陈泽智

先生自2017年7月11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独立董事连任时间

不得超过六年。 公司将在张人骥先生、郭光先生、陈泽智先生任期届满六年之前，完成相应独立董事的更

换工作。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关于选举张人骥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63,365,08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7791%。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523,445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8624%。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张人骥先生当选为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关于选举郭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63,365,08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7791%。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523,445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8624%。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郭光先生当选为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关于选举陈泽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63,391,68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821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550,045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8699%。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陈泽智先生当选为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计投票制的方式选举蒋萌先生、张振东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

2022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房永梅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任期自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3.01关于选举蒋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63,365,08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7791%。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523,445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8624%。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蒋萌先生当选为第

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关于选举张振东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63,365,08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7791%。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523,445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8624%。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张振东先生当选为

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与会股东表决，审议通过该议案。

表决情况：63,365,08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7791%；140,300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2209%；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经与会股东表决，审议通过该议案。

表决情况：63,365,08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7791%；140,300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2209%；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指派陈贵阳律师、沈健律师视频列席、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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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1月

26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举行，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1月26日向全体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其中现场出席董事2名，通讯出席董事6名。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一致同意，推举陈功海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陈功海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以下统称“各专

门委员会” ）。 本次董事会同意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如下：

（1）战略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为陈功海先生、张锋先生、韩旭先生、高凤勇先生、潘旻先生，其中

陈功海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张人骥先生、郭光先生、韩旭先生，其中张人骥先生为主任委

员。

（3）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为陈泽智先生、郭光先生、高凤勇先生，其中陈泽智先生为主任委

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郭光先生、张人骥先生、韩旭先生，其中郭光先生

为主任委员。

上述人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张锋先生为总经理，聘任赵恒玉先生、辛静女士为副总经理，聘任

韩旭先生为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上述人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了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有关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韩旭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本次董事会召开前，韩旭先生的董事

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辛静女士继续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证券事务代表辛静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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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1月

26日以现场会议方式举行，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1月26日向全体监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

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全体监事审议并表决通过

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蒋萌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二、备查文件。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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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及

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已满。 为促进公司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公司先后于2022年1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2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于2022年1月26日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并于2022年1月26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换届聘任（以上人员简历详见附件一）。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选举和

聘任情况。

根据上述会议选举结果及相关决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高级管

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组成情况如下：

（一）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陈功海先生

2.�董事会成员：

（1） 非独立董事：陈功海先生、张锋先生、韩旭先生、高凤勇先生、潘旻先生

（2） 独立董事：张人骥先生、郭光先生、陈泽智先生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独立

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二）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情况

1.�战略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为陈功海先生、张锋先生、韩旭先生、高凤勇先生、潘旻先生，其中陈

功海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张人骥先生、郭光先生、韩旭先生，其中张人骥先生为主任委员。

3.�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为陈泽智先生、郭光先生、高凤勇先生，其中陈泽智先生为主任委

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郭光先生、张人骥先生、韩旭先生，其中郭光先生为

主任委员。

（三）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监事会主席：蒋萌先生

2.�监事会成员：

（1） 非职工代表监事：蒋萌先生、张振东先生

（2） 职工代表监事：房永梅女士

（四）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组成情况

1． 总经理：张锋先生

2． 副总经理：韩旭先生、赵恒玉先生、辛静女士

3．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韩旭先生（联系方式详见附件二）

董事会秘书韩旭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五）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证券事务代表：辛静女士（联系方式详见附件二）

证券事务代表辛静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自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长、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

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以上人员均符合所任岗位的任职资格和要求，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中

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的情形。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李娜女士、马伟先生任期届满后将不再担任新一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其中，李娜女士除继续担任公司全资子公司洛阳百川畅银新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外，不再担任公司其

他职务；马伟先生不存在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的情况。 李娜女士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5,956,7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1%，通过上海百川畅银实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626,

5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6%，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583,3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7%。 李娜女士承诺

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离任董事，会继续履行自公司上市后3年内不减持的承诺。 马伟先生在担任公司

董事期间，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李海峰先生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新一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仍将

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李海峰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郑州知了创业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7,7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 李海峰先生承诺其会继续履行锁定及

减持相关承诺。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辛静女士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新一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仍将担任

公司其他职务。 辛静女士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郑州知了创业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7,7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 辛静女士承诺其会继续履行锁定及减持相关

承诺。

公司副总经理付勇先生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副总经理职务，仍将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付勇先生在担

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 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通过郑州知了创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396,9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5%。 付勇先生承诺其会继续履行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

李娜女士、马伟先生、李海峰先生、辛静女士、付勇先生勤勉尽责，给予公司专业支持，为公司的健康

发展和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以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6日

附件一：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陈功海，男，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持有美国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河南省潢川师范。 1992年10月至

1996年12月任淄博交通灯具集团陶瓷分厂厂长；1997年1月至2008年6月任淄博海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1999年12月至2001年7月任深圳市玉庚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2007年2月至今任上海百川畅银实业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9年4月至2016年1月任河南百川畅银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总经理；2013年

至2016年3月担任河南得新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至2019年11月担任上海知了医院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2016年1月至2017年4月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7年4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

截止本公告日， 陈功海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通过上海百川畅银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52,599,423股，通过郑州知了创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976,660股，通过北京莫高丝

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67,636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6,643,71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5.31%。陈功海先生与李娜女士系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共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功海先生为上海

百川畅银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知了创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除以上关联关系外，陈功海

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2.�张锋，男，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毕业于郑州工业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

专业。 1984年7月至1998年7月任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计划经营处副处长；1998年10月至

2008年10月任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8年10月至2012年12月任河南省公路工程局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2年12月至2017年4月任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7

年4月至2022年1月担任公司总经理；2022年1月26日起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日，张锋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

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韩旭，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与上海财经大学

联合培养会计专业硕士。 1999年7月至2002年7月任香港溢达集团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财务部成本中

心主管；2002年8月至2004年4月任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集团财务部销售结算中心经理；2004年5月

至2006年5月任科倍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6年6月至2010年2月任郑州领秀（梦舒

雅） 服饰有限公司高级财务顾问兼国际业务总监；2010年3月至2016年1月任河南百川畅银实业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2014年11月至今兼任郑州市沼气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2014

年12月至今兼任河南省生物天然气和车用压缩生物天然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2016年1月至今，担

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截止本公告日，韩旭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郑州知了创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股份860,0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4%。 韩旭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

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4.高凤勇，男，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毕业于南开大学金融学系。 1992年4

月至1996年4月任中国投资银行天津分行职员；1996年4月至2002年10月历任南方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

行部项目经理、 营业部总经理；2002年10月至2003年5月任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行部项目经理；

2003年5月至2007年4月任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信托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副总裁；2007年7

月至今任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2014年1月至2019年1月任深圳市力鼎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16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截止本公告日，高凤勇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上海建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

司358股，通过广州力鼎恒益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9,441股，通过宿迁钟山天翊力鼎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25,586股，通过宁波滦海中奕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6,188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1,5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 高凤勇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5.潘旻，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持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硕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专

业。 2000年2月至2006年2月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裁；2006年3月至2019年12月历

任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董事总经理、顾问；2017年7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截止本公告日，潘旻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北京红杉铭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股

东北京红杉盛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1,6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1%。 潘旻先生

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6.张人骥，男，194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硕士毕业于

同济大学企业管理系统工程系，1965年至1979年任上海北郊中学教师；1981年至2002年任上海财经大

学教师；2002年至今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师；2017年7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本公告日，张人骥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7.郭光，男，195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德国波

恩大学法律专业， 博士毕业于德国科隆大学法律专业。 1986年9月至1990年7月任中国政法大学讲师；

1997年 6月至 1998年 5月任克虏伯公 司 中 国 法 律 事 务 顾 问 ；1998 年 6 月 至 1999 年 2 月 任

LINKLATERS&ALLIANCE中国法律事务顾问；1999年3月至2001年3月任北京市建元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2001年4月至2017年4月任北京市天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15年4月至2021年10月任中国金谷国

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2016年2月至今任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4月至

今任北京光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17年7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本公告日，郭光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

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8.陈泽智，男，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毕业于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内燃机

专业，博士毕业于浙江大学内燃机专业。 1997年9月至2001年7月任南京理工大学动力学院教师；2001年

9月至今任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师；2015年9月至今任南京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7月

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本公告日，陈泽智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9.赵恒玉，男，1975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1994年9月

至1999年2月任淄博金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会计、财务经理；1999年10月至2001年12月任深圳市玉

庚化工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2年2月至2006年9月任淄博金梦园海鲜大酒楼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7

年2月至2009年4月任上海百川畅银实业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09年4月至2016年1月历任河南百川畅银

实业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工程经理；2016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日，赵恒玉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郑州知了创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公

司股份332,7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1%。赵恒玉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

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10.辛静，女，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毕业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旅游管

理专业；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一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2009年9月至2016年1月历任河南百川畅银实

业有限公司商务部主管、总经理秘书、总裁办公室主任；2016年1月至2022年1月，担任公司总裁助理、职

工监事、证券事务代表；2022年1月26日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辛静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郑州知了创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股份37,7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 辛静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

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核实，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监事简历

1.蒋萌，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硕士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技术专业。

1994年7月至2002年1月，任郑州信托投资公司行政主管；2002年2月至2003年2月，任普尔斯马特中国

企业郑州公司市场部经理；2003年2月至2007年8月任百瑞信托有限公司信托业务部副总经理及人力资

源部总经理；2007年8月至2013年10月任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2008年6月至2011年

6月任北京探路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2年5月至2015年4月任广州益善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3

年10月至今任郑州济华骨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2016年5月至今任河南柠檬众创空间有限公司

监事；2016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2.张振东，男，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毕业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企业

管理专业。 2014年2月至2016年1月在河南百川畅银实业有限公司担任内审主管；2016年1月至2016年

12月在公司担任内审主管；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公司担任内审副经理；2019年1月至2022年1月

在公司担任审计岗；2022年1月26日起任公司监事、审计员。

3.房永梅，女，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机电一体

化技术专业。 2011年7月至2016年1月任河南百川畅银实业有限公司碳减排专员；2016年1月至2021年4

月历任公司碳减排专员、 新产品研发管理员；2021年5月至2022年1月任公司碳减排专员；2022年1月26

日起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碳减排专员。

截止本公告日， 蒋萌先生、 张振东先生和房永梅女士均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监事均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核实，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附件二：董事会秘书韩旭先生、证券事务代表辛静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371-61656692

传真号码：0371-65521780

电子邮箱：bccy@bccynewpower.com

联系地址：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22号恒美商务8楼


